渌口镇中心学校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

报    告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1.主要职能
(一)、严格按照教育法组织教育教学工作，加强教育教学管理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；

(二)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提升教师业务水平完善教师自身素养，强化师德师风建设；

(三)、宣传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、教育政策、教育法律和教育法规，贯彻执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规章；

(四)、负责全校教育教学业务和安全方面的管理工作，对学校教育教学业务和安全工作进行指导；

(五)、根据区级人民政府制定的教育事业发展规范，结合实际制定并组织实施本校的教育事业规划；

(六)、按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课程计划开齐课程开足课时，认真实施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管理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;

(七)、完成上级部门交给的其他任务；

　 2.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

株洲市渌口区渌口镇中心学校下辖两所九年一贯制学校，分别为渌口镇鸿仙中学和渌口镇漂沙井中学，5所小学和教学点，分别为渌口镇湖塘小学、渌口镇排上小学、渌口镇宏厦桥小学、渌口镇油圳小学、渌口镇思梅小学，二所公办幼儿园，分别为渌口镇中心幼儿园、渌口镇第二幼儿园.共有教职员工174人，学生1364人，公办幼儿250人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全年基本支出为5113.35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为4789.78万元，占比93.67%；非税收入支出为115.75万元，占比2.26%；其他收入资金支出为207.81万元，占比4.07%。全年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支出为4134.09万元，占比80.84%；公用经费支出979.26万元，占比19.16%。根据国家政策要求，没有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支出。

项目支出情况

无
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     无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

无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

无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2024年我单位整体支出情况较好，围绕年初制定的部门绩效目标，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，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梳理内部管理流程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。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，除政策性工资绩效预算的追加外，本年部门预算未进行预算相关事项的调整.

项目支出绩效情况

       本年度无项目支出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　　　1.财务制度不够完善，资产管理不够严谨，业务素质有待提高。

　　　2.虽然确定了单位年度预算目标，细化了预算指标，但是在实际支付过程中，个别时候未严格按照预算指标执行。

      3.个别资金支付进度缓慢，未达到资金预期目标。同时个别资金支出进度安排不够合理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1.加强学习， 提高思想认识。 组织单位财务人员认真学习各类财经制度，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，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。

2.规范财务运行， 加强预算支出管理。 严格遵循“先有预算、 后有支出”的原则，在资金支付管理方面，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向财政部门申请用款，在财政部门批复的支出预算资金范围内申请使用一般预算支出经费。

3.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各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， 建立内部控制机制， 资金使用严格履行审批程序， 确保资金支出合法、真实、严格落实会计核算、报销审批制度，加强对资金使用环节的监督。

4.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合理调整支出进度。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根据要求，依法合理进行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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